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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動態立體捕捉技術虛擬攝影棚 

使用規範 

壹、 總則 

1. 目的 

    為推動 IP 內容產製新科技應用，鼓勵國內優秀創意團隊運用國際

間最新技術進行前導型實驗計畫，輔導國內產、學、研界運用國際前瞻、

高端之動態立體捕捉技術(Volumetric Capture)進行原創內容之產製實驗，

文化部（以下簡稱本部）成立「IP 內容實驗室」，並將於空總臺灣當代

文化實驗場內羽球館設立「動態立體捕捉技術虛擬攝影棚」(以下簡稱虛

擬攝影棚)。另為儘速推動各項產製實驗、徵件計畫及亮點示範計畫，及

早累積國內動態立體捕捉相關技術經驗並取得實驗成果，已先租用中國

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媒體藝術中心數位攝影棚為臨時攝影棚(以下簡稱

臨時攝影棚)。為使本部及附屬機關、營運團隊、徵件獲獎團隊在使用虛

擬攝影棚時有明確規範，以利管理並發揮其最大使用效益，特制訂本規

範。 

    因臨時攝影棚目前暫置於文化大學內，故本規範同時併附「文化大

學媒體藝術中心攝影棚使用注意事項」(詳附件四)之規定供使用者參考。 

  本規範相關事項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令或由本

部解釋之。 

2. 適用地點 

    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羽球館之虛擬攝影棚(臺北市大安區仁愛

路三段 55 號)及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媒體藝術中心數位攝影棚之臨

時攝影棚(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231 號 606 室)。 

3. 虛擬攝影棚使用流程 

    事先以電話或面洽營運團隊輔導人員諮詢，諮詢結果由輔導人員填報於

「輔導紀錄表」(如附件一)，使用單位依據輔導建議，評估拍攝內容，再填寫

「使用申請表」(如附件二)送交營運團隊安排使用時(約 7 個工作天內始能提

供申請者可使用之時程)。 

4. 虛擬攝影棚使用時間 

4.1. 平日上午時段：09：00~12：00。 

4.2. 平日下午時段：13：00~18：00。 

4.3. 假日及國定假日不開放使用。 

4.4. 特殊情況：如有遇上開時段之外之使用需求，使用單位應於 7 個工

作天前填寫申請單並載明理由，經營運團隊審核同意後辦理。 

5. 虛擬攝影棚使用規範 

5.1. 一般規範 

5.1.1. 為維護虛擬攝影棚地面，進入前，請先換置拖鞋或戴上防塵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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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若進入者為拍攝之演員，足部應著全新鞋子(限未落地)或

自行擦拭拍攝時所穿鞋子之鞋底。 

5.1.2. 虛擬攝影棚內嚴禁吸菸及攜入飲料食物。 

5.1.3. 虛擬攝影棚除使用單位、受本部或營運團隊邀請之來賓外，一

律謝絕入場參觀。 

5.1.4. 虛擬攝影棚之伺服器機房與相關控制室非經營運團隊人員同

意，不得擅自進入。 

5.1.5. 虛擬攝影棚相關設備只提供現場使用，不得擅自攜出或借出。 

5.2. 使用規範 

5.2.1. 使用單位應依使用時間規定之時段使用，如有特殊情況需提前

或延後者，須依 4.4 特殊情況辦理；如因故無法使用，須於 5

個工作天前通知營運團隊取消，並須重新申請使用時間，不得

私自轉讓其他單位。 

5.2.2. 使用單位請於使用前 30 分鐘，憑相關證明文件至虛擬攝影棚

報到，參與成員亦須攜帶身分證件，俾憑識別。 

5.2.3. 如有特殊需求，例如架設額外設備或道具等，請將設置時間和

拆除時間計算於使用時間內，不得提早或延後，並須於拍攝結

束前 30 分鐘準備離場作業。 

5.2.4. 虛擬攝影棚內之各項設備須由營運團隊維運人員操作，不得擅

自操作。 

5.2.5. 使用虛擬攝影棚時，不得擅自移動或觸碰相關攝影、燈光設備，

如有違反，視同損壞之責，須照價賠償。 

5.2.6. 使用虛擬攝影棚時，不得損害原建築物任何設施及相關設備。

如欲增加軟硬體布置，須經營運團隊維運人員同意，使用後應

復原，並填寫回復原狀證明書(詳附件三)。使用單位如損壞或

遺失設備，須照價賠償。 

5.2.7. 拍攝中禁止外界未經允許於虛擬攝影棚內攝影、錄影、錄音等。 

5.2.8. 虛擬攝影棚禁止使用火、水、煙等道具，亦勿噴漆、噴膠，以

避免損傷地板、攝影機與相關設備。 

5.2.9. 於虛擬攝影棚使用道具時，請勿於地面「拖」、「拉」、「砸」、「切

割」、「重擊」、「摔」損傷地板表面與設備。 

5.2.10. 拍攝內容應與申請登記事項相符。 

5.2.11. 拍攝時應遵守相關法令，不得拍攝危害社會善良風俗(色情)、

種族歧視、危害人性尊嚴(human dignity)等內容，若經發現，將

被永久禁止使用虛擬攝影棚，並須連帶負責賠償本部因不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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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內容所造成之所有損失。 

5.2.12. 使用單位於使用場地期間，如有任何人員傷亡，均由使用單位

自行負責。營運團隊除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外，不負擔任

何醫療及賠償責任；因使用單位使用設備或場地不當造成之損

害，亦同。 

5.2.13. 使用單位應確實遵守虛擬攝影棚各項規定，如有違反情形，營

運團隊維運人員得隨時中止使用權。 

5.3. 動態立體捕捉內容使用規範 

5.3.1. 於虛擬攝影棚拍攝之動態立體捕捉內容與素材等檔案，須依本

部規定僅應用於申請表所記載之作品專案中，嚴禁任意散布、

轉賣，或再次使用於其他非經本部同意之作品專案。 

5.3.2  使用單位運用虛擬攝影棚拍攝之動態立體捕捉內容與素材等

檔案，所創作之作品，須註明文化部《IP 內容實驗室製作協力》

計畫支持，並標示本部之視覺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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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附件 

附件一 

動態立體捕捉技術虛擬攝影棚 

輔導紀錄表 

輔導日期：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 

申請單位  作品名稱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使用單位類別  IP 內容實驗室執行計畫之示範案例 

獲得通過本部「創 IP 秀 4D」實驗計畫徵選獎勵補助運用動態立體捕捉技術進行

之徵選計畫 

   (計畫名稱：                                                       ) 

IP 內容實驗室營運團隊為技術測試及輔導所需者 

本部或附屬機關自行或委外執行之計畫 

(計畫名稱：                                                       ) 

拍攝類型  劇情片   紀錄片   短片   學生電影    

 廣告     連續劇   MV    其他：        

拍攝內容簡述  

 

 

 

 

註： 

一、 嚴禁裸體、18 禁、種族歧視及危害人性尊嚴等內容。 

二、 於虛擬攝影棚拍攝之動態立體捕捉內容與素材等檔案，須依本部規定僅應用於

申請表所記載之作品專案中，嚴禁任意散布、轉賣，或再次使用於其他非經本

部同意之作品專案。 

作品預計長度 全長____分____秒(其中預估運用虛擬攝影棚拍攝之素材長度為____分____秒) 

應用面 一、 技術應用： 

 

 

 

二、 內容應用：可複選 

 影視      流行音樂    遊戲        動漫   

 文資保存  博物館展示  藝術教育    其他（                ） 

輔導人員訪談內容  

 

 

 

拍攝提醒： 

一、 拍攝高度範圍 2.4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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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動作速度 30FPS 或 60FPS。 

三、 需多人同時拍攝時，建議人數控制在 3 人以內(至多 5 人)，人數過多會影響成

像(如破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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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動態立體捕捉技術虛擬攝影棚使用申請表 

收件日期：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 

使用單位  作品名稱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 

 

使用單位類別  IP 內容實驗室執行計畫之示範案例 

獲得通過本部「創 IP 秀 4D」實驗計畫徵選獎勵補助運用動態立體捕捉技術進行

之徵選計畫 

   (計畫名稱：                                                       ) 

IP 內容實驗室營運團隊為技術測試及輔導所需者 

本部或附屬機關自行或委外執行之計畫 

(計畫名稱：                                                       ) 

拍攝類別  劇情片   紀錄片   短片    學生電影    

 廣告     連續劇   MV     其他：        

現場負責人姓名  聯絡電話  

工作人員列表 導演：           梳化： 

演員： 
共____人 

預計拍攝時間 開始時間 民國___年___月___日(星期__) 上午時段 09：00~12：00      

下午時段 13：00~18：00 結束時間 民國___年___月___日(星期__) 

註：申請檔期請包含設備架設與善後處理時間且日期必須連續 

作品預計長度 全長____分____秒（其中運用虛擬攝影棚拍攝之素材長度為____分____秒） 

Take 說明 Take1 拍攝人數：___人，內容：             道具： 

Take2 拍攝人數：___人，內容：             道具： 

Take3 拍攝人數：___人，內容：             道具： 

Take4 拍攝人數：___人，內容：             道具： 

Take5 拍攝人數：___人，內容：             道具： 

檢附資料   通過相關補助申請之證明文件。 

  拍攝腳本 

  演員定裝服裝樣式圖片或照片 

  自行攜入之設備清單(如無免附) 

備註：建議避免綠色、薄紗類衣物，可能會造成破圖 

 

 

 



9 

 

 

注意事項 一、 本場地無償提供使用，惟使用單位須於使用完畢自行清潔並復原。 

二、 如因故無法使用，須於 5 個工作天前通知營運團隊取消，並須重新申請使用

時間，不得私自轉讓其他單位。 

三、 未經通知或逾期未用者，列入後續申請及使用排序審查參考。 

本人              代表                       （使用單位名稱全銜）使用虛擬攝影棚，已詳閱並

願遵守規範書所載事項。如有違反相關規定，營運團隊得中止使用並請求損害賠償，本使用單位絕無異

議。 

 

代表人簽名：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以下由營運團隊填寫 

  拍攝後處理時間： 

  可交付時間： 

承辦人 單位主管 部門主管 

   

備註： 

一、 請隨申請表檢附表中應附相關資料。 

二、 本表一式 2 份；一份由營運團隊存查，一份由使用單位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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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動態立體捕捉技術虛擬攝影棚 

拍攝場地清場回復原狀證明 

 

 

 

 

 

查                       （使用單位名稱全銜）使用動態立體捕

捉技術虛擬攝影棚場地及設備，業已結束拍攝作業，並完成清場回復

原狀，且無造成任何設備毀損，特此證明。 

 

 

 

 

 

 

 

證明單位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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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文化大學媒體藝術中心攝影棚使用注意事項 
 

一、除貴賓或經特許者外，一律謝絕入場參觀。 

二、棚內嚴禁吸煙、進食、嚼食檳榔(節目內容如有需要不在此限)。 

三、節目排演、錄製、播映中禁止外界未經允許於場內攝影、錄影、錄音等。 

四、因節目需要而必須用水、火、煙等，應由製作單位向本中心報備核可，並

做好防範措施，以防意外災害發生。 

五、棚內因有燈光設施，其為高電力設備，易致電擊，佈景施工配電時，應格

外注意安全，並須有本中心工程師協助指導。 

六、拆搭景時，請勿於地面「拖｣、「拉｣「切割｣、「重擊｣損傷地板表面或將吸

音牆及天幕撞傷。 

七、請勿於棚內使用噴漆、噴膠，如要施作請至室外陽台區或連繫本中心工程

師協助。 

八、如遇突發天災或意外事件，由職場管理人員負責指導人員疏散。 

九、本規則由職場管理人員負責執行，違反規定者由職場管理人員據實呈報。 

 


